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

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和要求，我们对公司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对外担保的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了解

和查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经审查，由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二六三企业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

业通信”）为 2011年年底新设公司，对外商业信用尚在逐步形成中。为支持企业通信设

备采购时对付款账期的需要，更好地提升企业通信的生产能力和资金运转能力，经企业

通信申请，本公司授权企业通信在购买戴尔（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尔公司”）

相关产品中使用戴尔公司曾给予本公司的部分信用账期，即信用额度人民币 140万元、

账期 30 天（自发票日期起 30 天内付清全额货款），授权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函

之日起 18 个月。同时本公司对企业通信在上述信用额度及授权期限内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2年 1月 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2012年 1月 13日，本公司向戴尔公司上述内容签发了授权委托函。 

报告期内公司除上述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2、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经审查，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关联方资金占用明细如下：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

方类别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3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13 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

金额 

2013 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

金额 

2013 年期末

占用资金余

额 

占用形成原

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

属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关联自然

人及其控

制的法人 

- -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其他关联

人及其附

属企业 

iTalk Holdings, LLC 
董事赵捷为此公司

董事及股东 
其他应收款 

      

123.02  
         -          123.02           -    

代垫员工个

人所得税 

非经营性占

用 

iTalkBB Media inc 联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2.62         32.62           -    

代 垫 房 租

费、员工社

会保险费等

日常费用 

非经营性占

用 

小计 - - - 
      

123.02  
       32.62        155.64           -        

上市公司

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

上海二六三通信有限

公司 
直接控制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4,640.78      8,437.65  

    

6,203.13  

资金往来、

代 垫 水 电

费、押金 

非经营性占

用 



企业 
北京二六三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直接控制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4,591.01      9,971.99  

    

4,619.02  

资金往来、

代 垫 水 电

费、押金 

非经营性占

用 

北京二六三企业通信

有限公司 
直接控制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89  
         -           22.89           -    代垫水电费 

非经营性占

用 

北京首都在线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间接控制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10.72  
    7,792.66      1,350.00  

    

7,953.38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

用 

爱涛信科国际通信技

术（北京）有限公司 
间接控制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1,400.00      1,400.00           -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占

用 

小计 - - - 
    

1,533.61  
   38,424.45     21,182.53  

   

18,775.53  
    

总计 - - - 
    

1,656.63  
   38,457.07     21,338.17  

   

18,775.53  
    

 

作为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2013年度公司为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代垫的费用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报

告期末已全部收回，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调拨、代垫费用等属于正常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等关联方违规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上述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

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

有关规定，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直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已连续六年为我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该事务所认真负责，勤勉尽职，熟悉



公司业务，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

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秉持认真、负责、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公司规范运作和相

关管理工作给予积极建议和帮助。同意续聘其担任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三、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

审计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和控制制度较为健全，能够保证公司经营管理

合法合规，保证公司资产安全、完整和经营管理的规范运行。同时，公司应随着经营环

境变化及公司的发展，通过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加强内部监督

机制，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四、关于公司 2013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

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针对公司《2013 年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情况，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等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符合中国证

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3 年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五、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

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针对公司使用节余募集

资金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截至目前，公司募投项目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均已结项或终止，公司本次将节余募

集资金和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可以满足公司对流

动资金不断增大的需求，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成本，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

大的效益，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节余

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六、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

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针对公司 2013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回报广

大投资者的基础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所需，并兼顾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当前利益和长远

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并同意将次议案提交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仅为《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杨泽民:_________________  

 

 

独立董事应华江:_________________  

 

 

独立董事王连凤:_________________  

 

 

2014年 4月 25日 




